
前 言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使液晶显示器件测试方法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 以适应液晶显示技术发展的

需要

本标准适用于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器件 其他类型液晶显示器件的测试方法也可参照本标准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器件测试方法 及 扭

曲向列型动态驱动液晶显示器件测试方法 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删除了原标准中的测试条件 其有关

的条件在各类液晶显示器件详细规范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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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器件测试方法

代替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液晶显示器件电光参数的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扭曲向列型 包括超扭曲向列型 液晶显示器件 以下简称显示器件 的测试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液晶显示器件名词术语

标准色度观察者

色空间系统

定义

本标准采用 中的有关术语外 并补充下列定义

透射率和反射率

显示器件透射光与入射光的亮度之比称为透射率 反射光与入射光的亮度之比称为反射率

阈值电压和饱和电压

显示器件的驱动电压有效值从零逐渐增加到特定的最大值 在规定的观察角度条件下 显示器

件显示部分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量的 不包括跳变 所对应的驱动电压有效值称为阈值电压

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量的 不包括跳变 所对应的驱动电压有效值称为饱和电压

亮度值定义为驱动电压为零 伏时 显示器件的亮度值

亮度值定义为负性显示器件 黑底白字 的最大亮度值或正性显示器件 白底黑字 的最小亮

度值

有关定义见图



负性液晶显示器件 正性液晶显示器件

图 及 的定义

对比度和视角

在规定的照明及观察角度条件下 显示器件显示部分在亮态 正性显示的非选择态 负性显示的选

择态 与暗态 正性显示的选择态 负性显示的非选择态 下的亮度之比 称为显示器件的对比度 对比度

大于某一可接受值的观察角度范围称为视角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包括开启时间 和关闭时间

从非选择电压跳变到选择电压始 至显示器件显示部分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量 不包括跳变 的

的时间间隔称为开启时间 从选择电压跳变到非选择电压始 至亮度变化达到最大变化量的

不包括跳变 的时间间隔称为关闭时间 见图


